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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98_E4_B8_8D_E7_c70_108894.htm 虽然MBA逻辑试题千

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踪，经仔细研究和全面比较历届考题

，发现大部分试题类型是不断重复出现的，从中可以断

定MBA逻辑试题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套路，这里把历届考题按

题目的表现形式或解题方法划分为十八种基本套路。如果考

生能熟练掌握这些套路特点，在遇到同类问题时，一定有助

于尽快理清思路，找到正确答案，从而在考场上能得心应手

。现把MBA逻辑考试十八套路简介如下（详细介绍及大量例

题请参阅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版《MBA联考300分奇

迹》）。 一、直接推断型 这类题型的具体形式是：以题干为

前提，要求在选项中确定合乎逻辑的结论；或者，从题干出

发，不可能推出什么样的结论。其实，解决这类简单推理或

直接推断型考题，考生只需运用日常逻辑推理就可以找到答

案，几乎没有什么技巧可言，这类题型中很多属于送分题，

一般可在十秒中内解决。 二、综合推断型 此类考题表面无统

一特征，只是比直接推断型要复杂些，当然所谓复杂，其实

并不很复杂，只是要多绕些弯而已。这种试题通常在题干中

给出若干条件，要求考生从这些条件中合乎逻辑推出某种结

论。这类题型很多涉及复合判断推理，特别是对假言、联言

和选言等推理的综合运用。 三、对当关系型 直言判断及对当

关系是最基本的一个逻辑知识点（这里，我们把模态命题及

其推理也归入其中）。这类试题的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但近几年在MBA逻辑考试中出现的次数有减少的趋势。解这



类题型，要注意的是解题时千万不能以个人经验或专业知识

为依据，关键是一定要从题干给出的内容出发，从中抽象出

同属于对当关系的逻辑形式，根据对当关系来分析判断。 四

、加强支持型 在MBA逻辑考试中，围绕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支

持或反驳关系，设计了多种形式的考题，主要有加强前提型

和削弱结论型。加强支持型考题解题思路是，要注意寻找与

题干一致的选项。而如果是最不能加强型，当然与题干相矛

盾或不一致的选项就最不能加强了。应该说，加强支持型和

削弱质疑型是密切相关的，不论加强还是削弱，题干的选项

都必须首先与题干相关，紧扣题干，与题干不相干、不一致

的选项都不能加强题干，也不能削弱题干。 五、削弱质疑型 

削弱质疑型是MBA逻辑考试的一个重点，归结为此类题型的

考题是数量是最大的。削弱题型的解题关键是首先应明确原

文的推理关系，即什么是前提，什么是结论；在此基础上，

寻找削弱的基本方向是针对前提、结论还是论证本身。具体

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处理，比如：类型一，直接反对原因

，即直接说明原文推理的前提不正确，就达到推翻结论的目

的；类型二，指出存在其他可能解释，原文以一个事实、研

究、发现或一系列数据为前提推出一个解释上述事实或数据

的结论，要削弱这个结论，就可以通过指出由其他可能来解

释原文事实；类型三，原文认为A不是导致B的原因，要对其

进行削弱，就可以指出A是B的间接原因，即指出A通过导致C

而间接的导致了B。 六、传递排序型 传递排序型其实是MBA

逻辑考题中比较简单的一种类型，这类题型一般在题干部分

给出不同对象之间的若干个两两对比的结果，要求从中推出

具体的排序。解这类题型的主要思路是要把所给条件抽象成



最简单的排序形式。 七、数字陷阱型 数字陷阱型考题出现的

也不少，隐藏在"精确"数字背后的陷阱有如下几种：一是平

均数陷阱，在对平均数的模糊理解做文章；二是百分比陷阱

，一般题干仅提供两种事物的某种比率就比较出两种事物的

结果，其实其陷阱就在于该百分比所赖以计算出来的基数是

不同的；三是错误比较，或者不设定供比较的对象，不设定

比较的根据或基础，因此，表面上在进行比较，实际上根本

就不能比较。 八、真话假话型 把这类考题根据题目的表现形

式归结为真话假话型，这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其本质是涉及

了逻辑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解决这类问

题的突破口往往是运用对当关系等逻辑知识在所有叙述中找

出有互相矛盾的判断，从而必知其一真一假。要注意的是：

有时两个命题虽然不是矛盾的，但互相反对（或下反对），

即不能同真（或不能同假），那就可以推出两个判断中至少

有一个是假的（或者至少有一个是真的），这也同样是解题

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前8次考试中，多次出现此题型

，但最新考试中已不见了它的踪影。不过，考生仍应多加兼

备，因为此类考题实在是容易命题。 九、假言推理型 假言命

题及推理型考题，主要是考察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区分及

具体运用，这是逻辑考试中一个常考的点。具体要熟悉：（1

）推理的传递性(A推出B,B推出C,则A能推出C)；（2）不可逆

性(重要的考点,A推出B,B真,推不出A真)；（3）逆否命题（A

推出B,则非B推出非A）。如果已知条件很多很乱的问题时，

要迅速找到答案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要同时考虑已知条件

和选项，在理解了已知条件的基础上迅速浏览选项，从两头

推理，从而尽快找到答案。 十、集合重合型 可以根据基本的



集合概念和逻辑常识解决该类题型，解这种题型的重点放在

集合的"部分与全体"上，同时要善于分辨可能重合的部分和

绝不会重合的部分。最直观的办法是根据题干提供的条件画

个小图，题目即可迎刃而解。 十一、寻找假设型 由于这种题

型是题干推理中的前提不足够充分以推出结论，要求在选项

中确定合适的前提，去补充的原前提或论据，从而能合乎逻

辑地推出结论或有利于提高推理的证据支持度和结论的可靠

性。因此，做这类题的基本思路是紧扣结论，简化推理过程

，从因果关系上考虑，从前提到结论，中间一定有适当的假

设，寻找断路或是因为"显然"而省略掉的论述，也就是要"搭

桥"，很多时候凭语感或常识就可以找到所要问的隐含的前提

。 十二、说明解释型 说明解释型考题也是一种重要的题型，

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在题干中给出某种需要说明、解释的现

象，再问什么样的理由、根据、原因能够最好地解释该现象

，或最不能解释该现象，即与该现象的发生不相干。解这类

题型有时需要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但这些知识都属于语言

常识和一般性常识，并且已经在题干或选项中给出，只是要

求从中做一些选择和判断而已。 十三、语义分析型 语义分析

型考题在逻辑考试中也比较常见。解这类题的基本思路：一

是要阅读仔细，通过对选项和题干的内容逐一对照，从迅速

发现找到答案的线索；二是，充分运用自己平时积累起来的

语感，力求准确理解、分析和推断题干给出的日常语言表达

的句子或内容的复杂含义和深层意义。 十四、匹配逻辑型 匹

配逻辑型题型一般特点是，这类题型题干一般提供几类因素

，每类因素又有几种不同情况，同时题干还给出属于不同类

因素之间不同情况的判断，要求推出确定的结论。有的考生



特别害怕这种匹配类型的题目，其实只要细心得法，这类题

目并不难。解这类考题时，所要使用的推理形式和推理步骤

较多，推理过程显得相对复杂。解题基本思路是，通过对题

干给出的多种因素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推理和排列组合，弄清

题干中所给条件的内在关系，从一个一个条件出发，逐步推

理，直至推出正确答案。具体比如可以用假设反证法，耐心

点推是个笨办法，但绝对是个好办法；也可以用表格法，把

已知条件划在一个表格上，再进一步推理。 十五、因果关系

型 因果关系及因果倒置型在MBA逻辑考试中出现的形式有多

种，比如，为了检查的某种因果关系是否为真，最可靠的实

验方法是改变原因后，看结果是否不同，即进行对比实验，

对比实验的关键是让实验对象的其他方面的条件相同。又比

如，有时两组数据之间的数据因果并不一定有原理因果，可

能两组数据都是由其它某一种数据决定的，这就是所谓表面

因果与事实因果不符。 十六、逻辑错误型 逻辑错误型考题较

多地出现在早期的逻辑考试中，近来有减少的趋势。因为在

大纲中已规定"不考察逻辑学的专门知识"，所以，直接判断

逻辑错误的考题今后应该不会再出现。今后，今后要考对逻

辑错误的辨析，也只能考逻辑错误的类比，比如问你"题干中

所犯逻辑错误与下列备选项中的哪一项最为类似？"也就是让

考生比较题干和选项中所犯逻辑错误的相同或不同。 十七、

形式比较型 形式比较型考题是主要从形式结构上比较题干和

五个选项之间的相同或不同，即比较几个不同推理在结构上

的相同或者不同。其解题基本思路是，着重考虑从具体的、

有内容的思维过程的论述中抽象出一般形式结构，即用命题

变项表示其中的单个命题，或用词项变项表示直言命题中的



词项，每一个推理中相同的命题或词项用相同的变项表示，

不同的命题或词项用不同的变项表示。做这类题型只考虑推

理结构和形式，而不考虑其内容的对错，一种出题方式就是

题干本身的推理是错误，来对你造成一定的思维困难。 十八

、确定论点型 确定论点型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给出一段文字或

对话，要求总结它们所表达的中心内容是什么或什么内容没

在题干中表达。或给出一段论述，要求推出结论（确定论点

型暨继续推论型的变种：我们不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其解

题基本思路是对语言的理解，解此类题型主要是要凭语感、

常识和日常的逻辑推理能力去寻找隐含的结论或内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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